
专业技术五级岗位年限及业绩条件 
岗位业绩条件有关说明： 

（1）业绩成果第一单位均应是中国农业大学； 

（2）各项业绩均为任现职级以来的业绩； 

（3）“年限要求”为任现专技职务的年限； 

（4）同一表格中各项业绩条件为并列关系。 

年限

要求 

业绩条件 

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 高级工程师 高级实验师 

无 

以下条件满足 1项 

（1）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，能有

效组织并领导创新团队攻克学术技术难关，担任国家

重大科研计划（重大科学研究计划、重大科技专项、

重点研发计划）项目负责人或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

目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项目负责人，或教育部

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负责人； 

（2）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作为核心成员参与技术

革新和技术攻关，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

上奖励；或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（排名

前 5）；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奖励（排

名前 7）或二等奖（排名前 5）；或获得省部级科研奖

励一等奖（排名前 3） 

（3）对学科发展做出突出贡献，由三名及以上在岗三

级或以上教授推荐，并经院学术委员会认可的其他业

绩。 

不可申请 不可申请 



满 4

年 

以下条件满足 3项 

（1）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奖励（排名前

10）或二等奖（排名前 7）；或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

奖（排名前 5）； 

（2）主持国家级纵向项目 1 项，或主持省部级纵向项目

2 项，或单个横向项目到校科研经费 150 万元（不含）

以上项目 3项；或累计到校科研经费达到 600万元以上；

或年均到校科研经费达到 150万元以上； 

（3）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；或指导学生参加

B 类学科竞赛或体育竞技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（排名

第 1）；或指导学生参加 A类学科竞赛获得校级一等奖及

以上奖励（排名前 3）；或获得校级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

三等奖及以上奖励；或参与校级及以上精品课程、精品

资源共享课、视频公开课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；或

参与校级及以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；或参编正

式出版的教材 1部； 

（4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本学科领域发表

高水平学术论文至少 5篇， 

（5）获得授权发明专利转化且到校经费 35万元以上；

或作为前 3发明人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及以上；作为起草

人（排名前 5）撰写国家级技术标准 1项，并颁布实施；

或作为起草人（排名前 3）撰写省部级及以上技术标准

1项，并颁布实施； 

（6）参与国家重大问题咨询决策研究，作为主要完成人

（排名前 3）的研究成果被国家采纳 1 项或被省部级政

府部门采纳 2项，产生较好的经济、社会效益（以省部

级及以上领导批示或省部级及以上采纳证明为准）；或

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国家部委五年规划、编制重大战略

研究或专项规划、起草国家重要文件、法律法规等至少

1项（以发文及司局级以上部门证明为据）； 

（7）参编出版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至少 1部（排名

前 3）；或参编具有较大影响的文献集成或工具书至少 1

部（排名前 3）；  

以下条件满足 2项 

（1）作为主要申请者（排名前 3）承担省部级及以上项目

至少 1项；或独立承担本学科领域至少 1项国家级科研项

目或国际合作项目等（含横向项目）的技术支撑工作，为

科研工作的顺利实施做出重要贡献，累计执行经费 400万

元以上（有单位及课题负责人的书面证明）； 

（2）作为关键技术服务者参与在本学科领域公开出版的

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至少 5 篇；或作为主要编著者

（排名前 5）公开出版本专业著作 1 部（专著 10 万字以

上，合著/译著 20万字以上）； 

（3）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发明专利至少 2 项（其中

1 项转化实施，取得显著效果）；或主持或作为主要人员

（排名前 5）参与至少 1项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

品种（产品）开发，被省级及以上业务主管部门验收或鉴

定，并予以推广，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；或作为

主要人员（排名前 3）参与本专业的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、

规程、规范编制至少 1项，并被相关主管部门审定通过并

颁布实施； 

（4）获得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励至少 1项（排名前 10）；

或获省（部）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励二等奖（含）以上至少

1项或三等奖至少 2项（排名前 5）；或获得市级及以上优

质工程奖至少 2项（排名前 5）； 

（5）参与至少 1 个校级及以上科研公共平台的建设，并

负责某一重要部门的技术支撑及生产运行管理，经论证，

专业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有至少 2位担任过本学

科领域相关国家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或至少 2 位本领域

正高级职称专家（含能代表本学科领域国际领先水平的企

业专家）书面评议认可； 

（6）有较大的技术性突破，解决过重大关键技术难题，

填补国内同行业某一技术领域空白，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

过省（部）级批准的重大工程项目的技术改造、规划、设

计、生产技术方案及重大工程技术可行性论证报告的编制

与实施，并通过验收，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

以下条件满足 2项 

（1）作为主要申请者（排名前 3）承担省部级

及以上项目至少 1项；或独立承担本学科领域

的至少 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或国际合作项目等

（含横向项目）的技术支撑工作，为科研工作

顺利实施做出重要贡献，累计执行经费 50 万元

以上（有单位及课题负责人的书面证明）； 

（2）作为关键技术服务者参与在本学科领域公

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至少 5篇；

或经通讯作者认定，其代表性实验工作体现在

了 18篇高水平学术论文上；或作为主要编著者

（排名前 5）公开出版本专业著作 1部（专著

10万字以上，合著/译著 20万字以上）； 

（3）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发明专利至少 1

项；或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排名前 5）开

发过至少 1项经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审评审定

的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品种（产品）；

或作为主要人员（排名前 3）参与本专业的国

家或行业技术标准、规程、规范编制至少 1

项，并被相关主管部门审定通过并颁布实施； 

（4）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励 1项（排名前

10）；或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1项（排名前

5）；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励 1项

（排名前 5）； 

（5）省部级及以上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主要骨

干；或在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、工程（技

术）中心连续工作 5年以上，且作为骨干成员

系统参与过一轮及以上国家组织的实验室（或

中心）评估并作出重要贡献；或主持 1项校级

及以上实验教学改革项目或负责公共平台建

设，业绩突出，效果显著。（经相关学科所在学

术委员会、科研院出具意见认定）； 

（6）指导学生参加 B类学科竞赛或体育竞技获



（8）作为主要参与者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，产生较大社

会影响，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社会服务奖项（排名前 3），

或被中央主流媒体专题报道； 

（9）对学科发展做出突出贡献，由三名及以上在岗四级

或以上教授推荐，并经院学术委员会认可的其他业绩。 

生态环境效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通过技术集成创新

等，大幅提高某一领域生产效率或科研技术平台服务承载

量。（由主管部门出具认定说明）； 

（7）指导学生参加 B 类学科竞赛或体育竞技获得过省部

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（排名第 1）；或指导学生参加 A 类

学科竞赛获得过北京市赛三等奖及以上奖励（排名前 3）。 

得过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（排名第 1）；或

指导学生参加 A类学科竞赛获得过北京市赛三

等奖及以上奖励（排名前 3）。 

 

 

满 8

年 

在相关的专业技术领域取得较高学术成果，为校、院

发展做出重要贡献，参与学院重大规划、学科建设、

专业建设、学位点建设、招生咨询等公共事务，经由

院学术委员会认可的业绩。 

为校、院发展做出重要贡献，参与学院重大规划、学科

建设、专业建设、学位点建设、招生咨询等公共事务，

经由院学术委员会认可的业绩。 

 

为校、院发展做出重要贡献，参与学院重大规

划、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、学位点建设、招生

咨询等公共事务，经由院学术委员会认可的业

绩。 

 


